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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間附屬公司終止經營
(II) 盈利警告

本公佈乃由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

文而刊發。

一間附屬公司終止經營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由於持續錄

得財務虧損及經營環境惡劣，於意大利註冊成立並由本集團持有

90.1%股權的附屬公司OMAS SRL（「OMAS」）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

日起終止經營。終止經營OMAS不會引致對本集團有重大不利影響的

任何實際或或然負債。

OMAS貼有「OMAS」商標之精緻書寫工具及配件之唯一擁有者及製造

商。項目公司之產品乃於意大利製造，並分銷至歐洲國家、美國及加

拿大、阿聯酋及東南亞國家。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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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

績 ， OMAS 貢 獻 之 收 入 約 佔 本 集 團 收 入 之 1 . 6 % ， 錄 得 虧 損 總 額

2,900,000港元。董事會認為終止經營本集團虧損業務OMAS，不會對

本集團財務表現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將適時就終止經營OMAS另行作出公佈。

盈利警告

董事會亦謹此知會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預期本集團將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業績錄得虧損。有關虧損乃由

於中國奢侈品市場需求放緩導致營業額大幅下跌。

本公佈所載資料僅基於董事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所作初步評估，有關資料未經本公司之

外聘獨立核數師審閱或審核，並有待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落實後方可作準。

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細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年度之財務業績公佈（預期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

發），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金兵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金兵先生、王志明先生及俞斐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肖鋼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譚炳權先生、李亦非博士

及朱征夫博士。

– 2 –


